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開甄試國民小學約聘僱行政人員
資格複查申請書

	申請人
姓  名
	
	公告收件序號
	
	出生
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日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住宅
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□□

	行動電話
	

	原報考
資料
	學歷
	 　 　　學校　   系(科)            研究所       學位

	
	報考身分
	□一般身分
□1.中高齡失業勞工 □2.結構性失業勞工 □3.二度就業婦女 
□4.低收入戶 



備註：
1、 依報名簡章第三點第四項說明，申請人對原報考應繳表件不齊全或不符合報考資格審查結果有疑義，請於104年3月5日下午5時前，以傳真本表向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提出複查申訴，逾期不予受理（文昌國小傳真號碼：02-28362943）。傳真後，請電洽02-28365411#130確認。
2、 複查申訴係依「資格審查時」報考人所檢附原件再次檢視報考人資格是否符合，非報考人以再行補件（補正）方式辦理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複查結果將於104年3月9日上午10時公告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網站，不另行個別通知。
4、 本表各欄請用電腦打字或原子筆正楷填寫。

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申請日期： 　　年   月   日
